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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府办字〔2018〕96 号

关于印发《赣州市南康区农村保障房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南水开发办，区政府有

关部门，区属、驻区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赣州市南康区农村保障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。

2018 年 9 月 3 日一一一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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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州市南康区农村保障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农村保障房管理，根据《市农

村危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转发<寻乌县农村保障房管理办

法>的通知》文件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保障房，指由政府出资，在全区

所有行政村统一规划建设，兜底解决农村最困难群众住房保障

问题，产权归村集体所有的农村保障性住房。

第三条 农村保障房坚持政府主导、乡镇主体、乡村统建、

集中管理的基本原则，采取“拎包入住、灵活流转、乡村维护”

的管理模式。

第四条 各乡（镇、街道）是农村保障房规划、建设与管

理的责任主体，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。

第五条 区农村保障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全区

农村保障房规划、建设与管理工作的指导。

第二章 入住条件及入住程序

第六条 农村保障房对象为无经济能力或无劳动能力的危

房户或无房户，且确需政府兜底解决住房保障的特困人群。主

要包括：农村“四类重点对象”（建档立卡贫困户、分散供养五

保户、低保户、贫困残疾人家庭）以及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政策

的军队退役、工矿区等特困人员。

第七条 申请农村保障房采取自愿原则，由农户向村委会

及所在乡（镇、街道）提出申请。乡、村应优先受理农村“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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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重点对象”及其他生活贫困且住房困难的特困人员申请。

第八条 入住农户负责农村保障房的日常使用维护，同时

保持房屋周边环境卫生整洁；乡、村两级进行维护负责处理对

农户居住过程中出现的主体质量、安全等相关问题，保障各类

设施正常运转所需经费。

第九条 乡、村两级应严格执行“一户一宅、拆旧建新”

政策，要与申请农户签订拆除旧房协议，并帮助其拆除旧房。

第十条 乡、村两级应加强对农村保障房的统一管理，督

促已入住农户遵守相关规章制度。对违反规章制度、造成不良

影响和后果的农户，乡、村两级有权责成当事人承担相关责任。

对屡教不改、情节严重的，有权责令其迁出农村保障房。

第十一条 乡、村两级要规范农村保障房的运转使用。对

出现闲置、无人居住的，应及时组织符合入住条件、有意愿申

请的农户入住。由其本人或委托人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南康区申

请入住农村保障房登记表》（详见附件），经当地村委会审查合

格并张榜公示 5 天，报乡（镇、街道）批准并再次张榜公示 5

天，无异议后再经区农保办登记备案后，方可入住。

第三章 退出条件及退出程序

第十二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入住农户应自动退出农

村保障房：

（一）入住农户死亡的（入住农户家庭人口为一人的，入

住农户自然退出；入住农户家庭人口为多人的，家庭成员其中

一人出现死亡，应参照其他退出条件视情况而定）。

（二）入住农户户主或户内家庭成员通过购买、馈赠、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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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等方式获得其他安全住房，不符合住房安全兜底保障条件的，

要在规定期限内腾退。

（三）入住农户经济状况发生变化，经乡、村两级核查、

群众举报等，经查实不符合住房安全兜底保障条件的，要在规

定期限内腾退。

（四）农村保障房政策不得与城镇保障房性住房政策重复

叠加享受。一经发现，立即取消农户入住农村保障房资格。

（五）其他不符合入住条件的。

退出农村保障房或腾退农村保障房的，乡、村两级要和农

户签订相关退出或腾退协议。

第十三条 实行自愿退出和民主评议相结合的方式实行退

出管理。在不再需政府兜底解决住房安全的前提下，由农户自

愿申请退出或通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（或村两委会议）讨论表

决入住农户的续住资格，入住农户的退出需经乡（镇、街道）

审批，报区农保办登记备案后，方可退出。

第十四条 经批准退出的入住农户在迁出保障房前，要确

保公共财物的完好无损并缴清迁出之前应承担的水电费等相关

费用，经乡、村两级确认无误后，方可移交迁出。对逾期不腾

退的，按市场价格缴纳租金；对违规使用农村保障房的，按有

关规定或合同约定予以严肃处理；对拒不服从退出管理，将依

照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第四章 财物管理

第十五条 农村保障房的土地、房屋、配套设施等由政府

出资建设或购置，其财产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，任何单位和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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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不得侵占。利用入住农户宅基地进行分散建设的农村保障房，

建成后其宅基地使用权收归村集体所有，由村集体支配，入住

农户不得私自出售、转让。

第十六条 入住农户要自觉爱护公物，对故意损毁、私自

出售、变卖、挪用的，要照价赔偿，情节严重的，乡、村两级

有权责令其迁出农村保障房。

第五章 房屋产权变更管理

第十七条 分散建设、购置村集体或私有房屋进行安置的

农村保障房，如入住农户有购置所入住保障房的意愿，可以向

当地乡（镇、街道）提出房屋购置和产权变更申请，经当地乡

（镇、街道）批准，由购置者和农村保障房所在村委会签订《房

屋产权转让协议》后方可转让变更。利用入住农户宅基地进行

分散建设的农村保障房，宅基地使用权原拥有人对农村保障房

享有优先房屋转让变更权利。对房屋产权存在变更的农村保障

房，当地乡（镇、街道）应参照国有资产交易的有关规定执行，

防止集体资产的流失。

第十八条 集中建设、相对集中建设的农村保障房严禁用

于交易和产权变更。

第六章 责任追究

第十九条 对各乡（镇、街道）履行农村保障房管理职责

不力，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视情节轻重对乡（镇、街道）主

要领导、分管领导、村“两委”干部、相关责任人员予以责任

追究：

（一）安排不符合入住条件的对象入住农村保障房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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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农村保障房选址不符合村庄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规

划的，未做到“两避开”（避开洪水淹没、滑坡、山洪、泥石流、

地震断裂带等地质灾害多发地段，避开各类地下资源采空区和

重度污染区）的；

（三）农村保障房出现主体质量安全问题，如地基下沉、

墙体裂缝，屋顶（面）、墙体渗水、漏水，水泥、钢筋、砂浆、

砌砖和抗震设防等不符合有关国家规范要求的；

（四）擅自改变农村保障房功能结构、建设层数及用途的；

（五）履行农村保障房管理其它职责不力的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由区建设局会同各（乡、街

道）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
附件：南康区申请入住农村保障房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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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南康区申请入住农村保障房登记表
户主姓名 性别 年龄 家庭人口

家庭月人均

收入

身份证号
是否为建档立卡

贫困户

保障房所在

村组

保障类别

□建档立卡贫困户□分散供

养五保户□低保户□贫困残

疾人家庭□其他困难户

家庭详细地址

原住房性

质

□私房□租房□借住房□无房

□其它
原房屋结构 □砖混□砖木□土坯□其它

原房屋状

况

□危房□严重破损房□部分严重破

损房□一般破损房□因灾倒塌住房

原房屋面积

（平方米）

入住农村保

障房面积（平

方米）

申请意愿

本人因 ，为解决住房困难，改善居住条

件，特向 村委会提出申请入住 （农村保障房建设点

名称/农户所在村组名称）农村保障房，请审核批准。

申请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村委会评

议意见

经调查审核并张榜公示，上述情况属实。根据其本人意愿和实际情况，同意其入

住 （农村保障房建设点名称/农户所在村组名称）农村保障

房。

单位（盖章）

调查人签字： 村主任签字： 年 月 日

乡（镇、街

道）审核意

见

经复核，上述情况属实，同意其入住农村保障房并上报区农村保障房建设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

单位（盖章）

调查人签字： 乡（镇、街道）领导签字： 年 月 日

注：本表一式四份，区农保办办公室、乡（镇、街道）、村委会、申请人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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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9月 4日印发一


